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认购外贸信托•诺信金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一期）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

及相关规定，现将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认购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发行的外贸信托•诺

信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我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认购外贸信托发行的外贸信托•诺信金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劣后级份额 5000 万份，实际认购金额合计为

人民币 5000 万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外贸信托发行的外贸信托•诺信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一期）劣后级份额，该信托计划的基础资产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在相关信用卡账户项下合法享有的债权收益权（以

下简称“信用卡资产”），信托计划收益来源于信用卡资产产生的相关收入，

如利息、手续费、逾期罚息等。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我公司所投资的该笔信托计划的基础资产为招商银行信用卡资产，而

招商银行为我公司股东，拥有我公司司股份占比为 50%，与我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招商银行成立于 1987 年，总部位于深圳，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



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银行。成立 28 年来，招商银行已发展成设有网点超

1200 家、员工总数超 7 万人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并于 2002 年和 2006

年先后在上海和香港成功上市。截至 2014 年末，招商银行资产总额为

47318.29 亿元，股东权益为 3144.04 亿元，总存款和总贷款分别为

33044.38 亿元和 25139.19 亿元，2014 年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 1658.63

亿元、利润总额 734.31 亿元、净利润 560.49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1.11%，

资本充足率为 11.7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9.60%。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不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

前提下，由交易各方按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协商确定。 

（二）定价依据 

该信托计划面向同业金融机构发行，结合招商银行过往信用卡资产收

益水平并参考市场上可比期限及信用等级的产品报价区间，按照公允价值

确定产品具体份额和面值及各档次投资预期收益率。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我公司以 1.00 元/份的面值购买该信托计划劣后级份额 5000 万份，合

计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我公司按照信托合同及信托计划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认购金额和日期，

将认购资金足额划拨至指定的信托认购专用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1.协议生效条件：自委托人与受托人正式签署协议，且受托人于信托

计划募集期内将信托资金足额交付至指定的信托认购专用账户。  



2.生效时间：2015 年 8 月 28 日  

3.履行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为止。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我公司于 2015年 8月 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临时会议），对认购外贸信托•诺信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劣

后级份额五千万元的关联交易提案进行了表决。非关联方三位董事参与了

表决，关联方董事均回避表决。董事会决议同意“投资外贸信托•诺信金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劣后级份额五千万元”。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

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9 日 


